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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公司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香港恒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成

国际”）减持股份的通知。 恒成国际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减持所持有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博林特”）

１

，

９１７

，

８７９

股，占博林特总股本

０．４７６％

。 减持后，恒成国际持有博林特

股份

２０

，

１３１

，

１２０

股，占博林特总股本

４．９９７％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恒成国际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６．７９ １

，

９１７

，

８７９ ０．４７６

合计

１

，

９１７

，

８７９ ０．４７６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恒成国际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２

，

０４８

，

９９９ ５．４７３％ ２０

，

１３１

，

１２０ ４．９９７％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恒成国际不再是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备查文件

１

、恒成国际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２

、恒成国际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日

（上接B22版）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的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８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

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２．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

１

）申购费用

本基金目前提供前端收费模式，即在申购时支付申购费用；日后本基金将择机开通后端收费模式，即在赎回时才支付相

应的申购费用，该费用随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递减。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份额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费率

（

前端

）

申购金额

（

含申购费

）

前端申购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１．０％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申购费率

（

后端

）

持有期限 后端申购费率

１

年以内

（

含

）

１．８％

１

年

—

３

年

（

含

）

１．２％

３

年

—

５

年

（

含

）

０．６％

５

年以上

０

因红利自动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起，对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前端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等， 具体包括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

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本公司将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前端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特定申购费率如下表：

特定申购费率

（

前端

）

申购金额

（

含申购费

）

前端特定申购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６０％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４０％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有关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的具体规定以及活动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人留意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

２

）申购份额的计算

目前本基金暂只开通场外申购，且只提供前端收费模式。 本基金日后将择机开通场内申购及提供后端申购模式。

１

）前端收费模式：

申购总金额

＝

申请总金额

净申购金额

＝

申购总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注：对于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费用的申购，净申购金额

＝

申购总金额

－

固定申购费用金额）

申购费用

＝

申购总金额

－

净申购金额

（注：对于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费用的申购，申购费用

＝

固定申购费用金额）

申购份额

＝

（申购总金额

－

申购费用）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场内申购金额的有效份额保留到整数位，剩余部分对应申购资金返还投资者。

例一：某投资者投资

４０

，

０００

元申购本基金（非网上交易），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４０

元，如果其选择前端收费方

式，申购费率为

１．５％

，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申购总金额

＝４０

，

０００

元

净申购金额

＝４０

，

０００／

（

１＋１．５％

）

＝３９

，

４０８．８７

元

申购费用

＝４０

，

０００－３９

，

４０８．８７＝５９１．１３

元

申购份额

＝

（

４０

，

０００－５９１．１３

）

／１．０４０＝３７

，

８９３．１４

份

如果投资者是场外申购，申购份额为

３７

，

８９３．１４

份。

如果投资者是场内申购，则申购份额为

３７

，

８９３

份，其余

０．１４

份对应金额返回给投资者。

２

）后端收费模式：

申购总金额

＝

申请总金额

申购份额

＝

申购总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当投资者提出赎回时，后端申购费用的计算方法为：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后端申购费率

例二：某投资者投资

４０

，

０００

元场外申购本基金，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４０

元，如果其选择后端收费方式，则其可

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申购份额

＝ ４０

，

０００ ／ １．０４０ ＝ ３８

，

４６１．５４

份

即：投资者投资

４０

，

０００

元场外申购本基金，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４０

元，则可得到

３８

，

４６１．５４

份基金份额，但其

在赎回时需根据其持有时间按对应的后端申购费率交纳后端申购费用。

（

３

）赎回费用

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赎回人承担，赎回费用的

２５％

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１

年以内

（

含

）

０．５％

１

年

—

２

年

（

含

）

０．２％

２

年以上

０

本基金由交银施罗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而来并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起适用上述费率， 原交银保本赎回费率从该

日起不再适用。

交银保本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继续持有变更后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的， 对应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将自基金份额持有人

认购交银保本的基金份额注册登记日起连续计算，即该部分基金份额实际对应赎回费率为

０

。

（

４

）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并扣除相应的费用，赎回金额单位为元，计算结果保留到

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１

）如果投资者在申购时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用，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用

例三： 某投资者赎回通过前端申购持有的

１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 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０．５％

， 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１６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费用

＝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１６×０．５％ ＝ ５０．８０

元

赎回金额

＝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１６－５０．８０ ＝ １０

，

１０９．２０

元

即：投资者赎回本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１６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１０

，

１０９．２０

元。

２

）如果投资者在申购时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用，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后端申购费率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费用

例四：某投资者赎回通过后端申购持有的

１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对应的后端申购费率是

１．８％

，赎回费率为

０．５％

，假设赎回当

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１６

元，申购时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１０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总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１６＝１０

，

１６０

元

后端申购费用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１０×１．８％＝１８１．８０

元

赎回费用

＝１０

，

１６０×０．５％＝５０．８０

元

赎回金额

＝１０

，

１６０－１８１．８０－５０．８０＝９

，

９２７．４０

元

即：投资者赎回本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０．５％

，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１６

元，投资者对应的

后端申购费率是

１．８％

，申购时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１０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９

，

９２７．４０

元。

（

５

）转换费

１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一笔赎回和一笔申购，基金转换费用相应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及转出、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

构成。

２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按照各基金最新的更新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赎回费率和计费方式收取， 赎回费用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转出基金 转出份额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交银荣安保本

１

年以内

（

含

）

２．０％

１

年至

２

年

（

含

）

１．６％

２

年至

３

年

１．２％

持有到保本周期到期日

０

交银荣祥保本

１

年以内

（

含

）

１．８％

１

年至

２

年

（

含

）

１．５％

２

年至

３

年

１．０％

持有到保本周期到期日

０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行业

、

交

银先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主题

、

交银趋势

、

交银制造

、

交银

价值

、

交银核心

、

交银等权

１

年

（

含

）

以内

０．５％

１

年

－２

年

（

含

）

０．２％

２

年以上

０

交银增利

Ａ

类

、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

、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Ａ

类

、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Ａ

类

、

Ｂ

类基金份额

１

年

（

含

）

以内

０．１％

１

年

－２

年

（

含

）

０．０５％

２

年以上

０

３

）前端收费模式下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

从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或前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前端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收取前端申购补差费用；从前端申购

费用高的基金向前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转换，不收取前端申购补差费用。申购补差费用原则上按照

转出确认金额对应分档的转入基金前端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前端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率按照转出确认金额分档，并随着转出确认金额递减。 前端收费模式下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具体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与转入基金

的申购补差费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先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

主题

、

交银制造

、

交银价值

、

交银核心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８％

２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５％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荣安保本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０％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０．８％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６％

２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４％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荣祥保本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２％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１．０％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８％

２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６％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２％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０．８％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６％

２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４％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行业

、

交银趋势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１．０％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

５０

万元以下

０．８％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０．６％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５％

２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３％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Ａ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先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

主题

、

交银制造

、

交银价值

、

交银核心

５０

万元以下

０．７％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０．６％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３％

２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２％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０

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荣安保本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２％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１％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０

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荣祥保本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４％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３％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０

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Ａ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５０

万元以下

０．４％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０．２％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１％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０

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Ａ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行业

、

交银趋势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７％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５％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０

交银荣安保本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先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

主题

、

交银制造

、

交银价值

，

交银核心

５０

万元以下

０．５％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０．４％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２％

２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１％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０

交银荣安保本 交银荣祥保本

５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２％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０

交银荣安保本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５０

万元以下

０．２％

５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

万

）

０

交银荣安保本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行业

、

交银趋势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５％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４％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０

交银荣祥保本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先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

主题

、

交银制造

、

交银价值

，

交银核心

５０

万元以下

０．３％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０．２％

１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１００

万

）

０

交银荣祥保本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行业

、

交银趋势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３％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２％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０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先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

主题

、

交银制造

、

交银价值

，

交银核心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３％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２％

２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１％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０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行业

、

交银趋势

５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３％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０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

银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行业

、

交银先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主

题

、

交银趋势

、

交银制造

、

交银

价值

、

交银核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Ａ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Ａ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Ａ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行业

、

交银先锋

、

交银

治理

、

交银主题

、

交银趋势

、

交银制造

、

交银价值

、

交银核心

、

交银等权

交银荣安保本

交银荣祥保本

－ ０

交银荣安保本

交银荣祥保本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Ａ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Ａ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Ａ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荣安保本

－ ０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交银荣祥保本

交银荣祥保本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 ０

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货币

交银双轮动

Ａ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Ａ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Ａ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 ０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货币

－ ０

备注：同一基金的

Ａ

类、

Ｃ

类基金份额之间不可转换。

４

）后端收费模式下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

从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或后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后端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不收取后端申购补差费用，但转入的

基金份额赎回的时候需全额收取转入基金的后端申购费； 从后端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后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或不收取申购

费用的基金转换，收取后端申购补差费用，且转入的基金份额赎回的时候需全额收取转入基金的后端申购费。 后端申购补差

费用按照转出份额持有时间对应分档的转出基金后端申购费率减去转入基金后端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后端收费模式下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具体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份额持有时间

转出与转入基金

的申购补差费率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先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

主题

、

交银趋势

、

交银制造

、

交银价

值

、

交银核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

１

年

（

含

）

以内

１．８％

１

年

－３

年

（

含

）

１．２％

３

年

－５

年

（

含

）

０．６％

５

年以上

０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

１

年

（

含

）

以内

１．４％

１

年

－３

年

（

含

）

１．０％

３

年

－５

年

（

含

）

０．５％

５

年以上

０

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货币

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１

年

（

含

）

以内

１．０％

１

年

－３

年

（

含

）

０．６％

３

年

－５

年

（

含

）

０．４％

５

年以上

０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先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

主题

、

交银趋势

、

交银制造

、

交银价

值

、

交银核心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１

年

（

含

）

以内

０．４％

１

年

－３

年

（

含

）

０．２％

３

年

－５

年

（

含

）

０．１％

５

年以上

０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先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

主题

、

交银趋势

、

交银制造

、

交银价

值

、

交银核心

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Ｂ

类基金份额

１

年

（

含

）

以内

０．８％

１

年

－３

年

（

含

）

０．６％

３

年

－５

年

（

含

）

０．２％

５

年以上

０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Ｂ

类基金份额

３

年

（

含

）

以内

０．４％

３

年

－５

年

（

含

）

０．１％

５

年以上

０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Ｂ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Ｂ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Ｂ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Ｂ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先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

主题

、

交银趋势

、

交银制造

、

交银价

值

、

交银核心

、

交银等权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长

、

交

银蓝筹

、

交银先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主

题

、

交银趋势

、

交银制造

、

交银价值

、

交

银核心

－ ０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Ｂ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Ｂ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Ｂ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Ｂ

类

、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Ｂ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 ０

备注：同一基金的

Ｂ

类、

Ｃ

类基金份额之间不可转换。

５

）“网上直销交易平台”网上直销的申购补差费率优惠

为更好服务投资者，本基金管理人已开通基金网上直销业务，已开通的银行卡及各银行卡交易金额限额请参阅本公司网

站。 目前，投资者可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转换业务，其中部分转换可享受前端收费模式下转出与

转入基金申购补差的费率优惠，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无优惠。

网上直销基金转换费率优惠业务仅针对以下范围：

①

交银货币、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转入前端

收费模式下的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交银治理、交银主题、交银制造、交银价值、交银核心、交银

荣祥保本，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惠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与转入基

金的日常申购

补差费率

转出与转入基

金的优惠申购

补差费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

交银稳健

、

交

银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先

锋

、

交银治理

、

交银主题

、

交

银制造

、

交银价值

、

交银核心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０．６％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０．６％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８％ ０．６％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荣祥保本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２％ ０．６％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１．０％ ０．６％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８％ ０．６％

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平台进行上述基金转换单笔转换金额超过

２００

万元（含）的不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

惠，按照日常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执行。

②

交银货币、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转入前端

收费模式下的交银行业，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惠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与转入基

金的日常申购

补差费率

转出与转入基

金的优惠申购

补差费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行业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０．６％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１．０％ ０．６％

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平台进行上述基金转换单笔转换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含）的不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

惠，按照日常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执行。

③

交银货币、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转入前端

收费模式下的交银荣安保本、交银等权，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惠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与转入基

金的日常申购

补差费率

转出与转入基

金的优惠申购

补差费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荣安保本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０％ ０．６％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０．８％ ０．６％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２％ ０．６％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０．８％ ０．６％

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平台进行上述基金转换单笔转换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含）的不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

惠，按照日常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执行。

④

交银货币、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转入交银

双轮动

Ａ

类基金份额、交银纯债

Ａ

类基金份额、交银双利

Ａ

类基金份额、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

差费率优惠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与转入基

金的日常申购

补差费率

转出与转入基

金的优惠申购

补差费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Ｃ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轮动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纯债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Ａ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

５０

万元以下

０．８％ ０．６％

备注：同一基金的

Ａ

类、

Ｃ

类基金份额之间不可转换。

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平台进行上述基金转换单笔转换金额超过

５０

万元 （含） 的不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

惠，按照日常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执行。

６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和已开通的其它基金转换业务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与网下（柜台模式）日常费率相

同，不享受优惠。

７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对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进行调整，并应于调整后的收费方式和费率

在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６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１

）前端收费模式下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及举例

转出确认金额

＝

转出的基金份额

×

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转出确认金额

×

对应的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

＝

转出确认金额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

转入确认金额

×

对应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对应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

购补差费率）

（注：对于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补差费用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

固定金额的申购补差费）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转入确认金额

－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Ａ

）

／

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Ａ

为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待支付收益（仅限转出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的情形，否则

Ａ

为

０

）。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误差部分归基金财产。

例一：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趋势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持有期半年，转换申请当日交银趋势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

１．０１０

元，交银成长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２．２７００

元。 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趋势前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成长前端基金

份额，则转入交银成长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１０＝１０１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１０１

，

０００×０．５％＝５０５

元

转入确认金额

＝１０１

，

０００－５０５＝１００

，

４９５

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１００

，

４９５×０／

（

１＋０

）

＝０

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

１００

，

４９５－０

）

／２．２７００＝４４

，

２７０．９３

份

例二：某投资者持有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

１．０２００

元，交银趋势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１０

元。若该投资者将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趋势前端

基金份额（不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则转入交银趋势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２００＝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５％＝５１０

元

转入确认金额

＝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５１０＝１

，

０１９

，

４９０

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１

，

０１９

，

４９０×０．５％／

（

１＋０．５％

）

＝５

，

０７２．０９

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

１

，

０１９

，

４９０－５

，

０７２．０９

）

／１．０１０＝１

，

００４

，

３７４．１７

份

例三：某投资者持有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５００

元，交银精选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２．２７００

元。 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精选前端基金份额（不通过“网上直

销交易平台”），则转入交银精选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１２５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０

元

转入确认金额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１２５

，

０００

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１２５

，

０００×１．５％／

（

１＋１．５％

）

＝１

，

８４７．２９

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

１２５

，

０００－１

，

８４７．２９

）

／２．２７００＝５４

，

２５２．３０

份

例四：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货币

Ａ

级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该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未结转的待支付收益为

６１．５２

元，转换申请

当日交银增利

Ａ／Ｂ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７００

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

元。 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货币

Ａ

级基金

份额转换为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不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则转入确认的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０

元

转入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００

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８％／

（

１＋０．８％

）

＝７９３．６５

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７９３．６５＋６１．５２

）

／１．２７００＝７８

，

１６３．６８

份

２

）后端收费模式下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及举例

转出确认金额

＝

转出的基金份额

×

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转出确认金额

×

对应的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

＝

转出确认金额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

转入确认金额

×

对应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转入确认金额

－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Ａ

）

／

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Ａ

为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待支付收益（仅限转出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的情形，否则

Ａ

为

０

）。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误差部分归基金财产。

例五：某投资者持有交银主题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日交银主题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

１．２５００

元，交银稳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２．２７００

元。 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主题后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稳健后端基

金份额，则转入交银稳健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５０＝１２５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２％＝２５０

元

转入确认金额

＝１２５

，

０００－２５０＝１２４

，

７５０

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１２４

，

７５０×０＝０

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

１２４

，

７５０－０

）

／２．２７００＝５４

，

９５５．９５

份

例六：某投资者持有交银先锋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先锋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

１．２５００

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

元。 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先锋后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货币，则转入

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５０＝１２５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２％＝２５０

元

转入确认金额

＝１２５

，

０００－２５０＝１２４

，

７５０

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１２４

，

７５０×１．２％＝１４９７

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

１２４

，

７５０－１４９７

）

／１．００＝１２３

，

２５３．００

份

例七：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蓝筹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持有期三年半，转换申请当日交银蓝筹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

０．８５００

元，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５００

。 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蓝筹后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

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则转入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８５０＝８５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８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转入确认金额

＝８５

，

０００－０＝８５

，

０００

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８５

，

０００×０．２％＝１７０

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

８５

，

０００－１７０

）

／１．０５００＝８０

，

７９０．４８

份

例八：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货币

Ａ

级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该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未结转的待支付收益为

６１．５２

元，转换申请

当日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７００

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

元。若该投资者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货币

Ａ

级基金份

额转换为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则转入确认的交银增利

Ｂ

类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

，

０００

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０

元

转入确认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００

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６１．５２

）

／１．２７００＝７８

，

７８８．６０

份

（

７

）网上交易的有关费率

本基金管理人已开通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个人投资者可以直接通过本公司网站的“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

上直销交易平台”（以下简称“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开户和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和转换等业务。 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

理本基金申购业务的个人投资者将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本基金转换入业务的个人投资者将享受

转换费中相应申购补差费率的优惠，其他费率标准不变。具体优惠费率请参见公司网站列示的网上直销申购及转换费率表或

相关公告。

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业务已开通的银行卡及各银行卡交易金额限额请参阅本公司网站。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交易平台申购本基金的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含）；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和限额要求，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提前进行公告。

（

８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最新的费率和收费方式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

示。 费率或收费方式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

上公告。

（

９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特定地域

范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资者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

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

基金赎回费率。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或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 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调低基金管理费率或基金托管费率等费

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总体更新

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更新了“重要提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相关服务机构”、“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基

金的转换”、“基金的投资”、“基金的业绩”、“基金的费用与税收”、“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以及“其他应披露事项”等部分

的内容。

“重要提示”部分

更新了相关表述及本招募说明书所载相关内容截止日。

“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１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更新相关信息。

２

、“（二）主要成员情况”

“

１

、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更新董事会成员信息。

“

２

、基金管理人监事会成员”

更新监事会成员信息。

“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更新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职务信息。

“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更新了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１

、“（一）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

１

、直销机构”

更新相关表述。

“

２

、代销机构”

更新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２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更新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信息。

“八、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部分

１

、“（一）申购和赎回的场所”

更新相关表述。

２

、“（四）申购和赎回的数额限定”

更新相关表述。

３

、“（六）基金的申购费和赎回费”

“

１

、申购费用”

增加对养老金客户开通特定申购费率的信息。

“

３

、网上交易的有关费率”

更新相关信息。

“九、基金的转换”部分

１

、“（三）转换业务办理时间”

增加本基金开通转换的日期。

２

、“（四）转换业务适用的基金范围”

增加及更新了转换业务适用的基金。

３

、“（七）基金转换费用”

增加及更新了本基金与公司旗下其他基金开通转换业务的费用表述。

４

、（八）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更新相关表述。

５

、“（九）业务规则”

更新相关表述。

“十、基金的投资”部分

更新“（十）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数据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十一、基金的业绩”部分

更新基金的业绩，数据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十五、基金的费用与税收”部分

增加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表述。

“二十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

１

、“（二）网上交易服务”

更新相关表述。

２

、“（五）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增加本基金管理人的服务联系方式。

“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

增加了本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期间，涉及本基金的相关信息披露。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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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近日，《经济观察报》发表了题为《隆基股份

"

翻身

"

故事》的报道文章，对西安隆基硅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隆基股份

"

或

"

本公司

"

）被立案稽查的调查细节、电站规划等

方面进行了报道。 部分媒体进行了转载。

●

针对上述报道内容，公司进行核实后确认：上述报道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

一、报道简述

近日，《经济观察报》发表了题为《隆基股份

"

翻身

"

故事》的报道文章，对公司被立案稽查的

调查细节、电站规划等方面进行了报道。 其中上述报道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

二、澄清声明

针对上述媒体报道内容，公司与相关各方进行了查询与核实，现将相关情况澄清如下：

1

、报道内容：

"

隆基股份董事长李振国向经济观察报表示，证监会

5

月份对隆基股份立案调查，最晚在

11

月初就会有结果，已经排除了财务造假的可能。

"

实际核实情况：公司未收到有关部门对于稽查结果出具时间的正式文件。李振国就该内容

采访提问的实际回答是：

"

一般情况下，现场核查需要

3

个月，处罚决定需要

3

个月，具体到我们

公司的情况，我无法判断。

"

在记者对公司有无财务造假的追问时回答：

"

隆基股份不存在财务

造假的情况

"

。

2

、报道内容：

（

1

）

"

与其他债主售出抵债品的处理方式不同，隆基股份正打算用这些组件，自建一个单晶

硅的光伏示范电站，规模为

60MW

。 电站落地于宁夏省银川市，按计划将于明年建完，建完后将

并入银川市当地电网发电。 电站每年将为上市公司贡献

5000

万元的收入。

"

（

2

）

"

钟宝申介绍，

60MW

光伏电站共需建设资金五六亿元，隆基股份提供自有资金

20%

，约

1.3

亿元左右，另外的

80%

由国开行提供贷款。

"

实际核实情况：

（

1

）公司目前建设的

60MW

光伏示范电站分别是：同心县

40MW

电站、中宁县

20MW

电站，项

目规模合计为

60MW

。 电站实施地点分别在同心县、中宁县。 （详见

2012

年

9

月

5

日《公司关于控

股子公司开发

300MW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进展公告》、

2012

年

11

月

6

日《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50MW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进展公告》及

2012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50MW

太阳

能光伏发电项目的进展公告》等系列公告。 ）

公司预计

30MW

电站项目完成后每年可实现约

5000

万元收入；

60MW

电站整体完成后每年

可为公司贡献

1

亿元的收入。

（

2

）光伏电站建设资金的来源，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3

月

14

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2013

年

3

月

22

日《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及

2013

年

4

月

2

日《

2013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公告了同心

30MW

电站项目从国开行贷款

2.4

亿元、股份公司对其提

供担保的情况。

三、补充说明

公司将根据立案稽查与重大项目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

"

本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601012� � �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046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锡尚德债权回收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子公司无锡隆基硅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无锡隆基

"

）收到了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无锡尚德

"

）管理人

关于债权审查情况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在无锡尚德的债权申报期内， 公司及子公司无锡隆基向无锡尚德管理人申报债权分别为

83,101,875.49

元和

40,516,568.5

元。经管理人审查，公司及子公司无锡隆基债权金额分别初步确

认为

83,101,875.49

元和

40,516,568.5

元。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58

条的规定，管理人制作的债权表应当提交无锡尚德债权人会议核

查，并在债务人和债权人无异议后，最终由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因此，公司及子公司无锡隆基对

无锡尚德享有的债权最终将以无锡中院裁定确认的债权表的记载为准。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321� � � �证券简称：国栋建设 编号：2013-027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议案被否决或修改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场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3

日上午

9

：

30

在成都市金盾路

52

号国栋中央商务大

厦

28

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表决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3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89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390,696,484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3.09%

（四舍五入）。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366,584,2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4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24,112,

2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4%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春鸣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董事会聘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每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关于终止实施公司第七届第十九次董事会和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的议案》；

同意

388,673,764

股，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48%

； 反对为

1,255,

80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32%

；弃权为

766,92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0%

。

2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

388,661,164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48%

；反对为

791,50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0%

；弃权为

1,243,82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32%

。

3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与本议案有关的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春鸣先生

所持有的股份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本议案由其他股东进行审议表决。

（

1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类型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

同意

23,547,126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37%

；反对为

1,021,320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96%

；弃权为

1,201,900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67%

。

（

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单一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6

个

月内择机发行。

同意

23,547,126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37%

；反对为

1,012,92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93 %

；弃权为

1,210,30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7%

。

（

3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84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将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同意

23,547,126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37%

；反对为

1,315,92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11%

；弃权为

907,30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52%

。

（

4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32,608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发

行数量授权董事会在上述范围内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同意

23,547,126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37%

；反对为

1,012,92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93%

；弃权为

1,210,30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7%

。

（

5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全部由发行对象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认购。

同意

23,547,126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37%

；反对为

1,012,92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93%

；弃权为

1,210,30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7%

。

（

6

）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同意

23,547,126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37%

；反对为

1,012,92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93%

；弃权为

1,210,30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7%

。

（

7

）募集资金用途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60,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同意

23,547,126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37%

；反对为

1,012,92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93%

；弃权为

1,210,30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7%

。

（

8

）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

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同意

23,547,126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37%

；反对为

1,012,92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93%

；弃权为

1,210,30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7%

。

（

9

）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届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同意

23,547,126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37%

；反对为

1,012,92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93%

；弃权为

1,210,30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7%

。

（

10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同意

23,547,126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37%

；反对为

1,012,92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93%

；弃权为

1,210,30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7%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按照有关程序向中国证

监会申报，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4

、审议《关于

<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与本议案有关的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春鸣先生

所持有的股份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本议案由其他股东进行审议表决。

同意

23,547,126

股，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37%

； 反对为

799,20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1%

；弃权为

1,424,02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53%

。

5

、审议《关于

<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

性分析报告

>

的议案》；

同意

388,481,264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43%

；反对为

783,500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

；弃权为

1,431,720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37%

。

6

、审议《关于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

同意

388,473,264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43%

；反对为

791,500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0%

；弃权为

1,431,720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37%

。

7

、审议《关于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

<

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与本议案有关的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春鸣先生

所持有的股份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本议案由其他股东进行审议表决。

同意

23,547,126

股，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37%

； 反对为

791,500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07%

；弃权为

1,431,720

股， 占参与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56%

。

8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与本议案有关的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春鸣先生

所持有的股份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本议案由其他股东进行审议表决。

同意

23,547,126

股，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37%

； 反对为

791,500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07%

；弃权为

1,431,720

股， 占参与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56%

。

9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免除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议

案》；

与本议案有关的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春鸣先生

所持有的股份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本议案由其他股东进行审议表决。

同意

23,547,126

股，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37%

； 反对为

834,500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24%

；弃权为

1,388,720

股， 占参与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39%

。

10

、 审议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同意

388,473,264

股，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43%

；反对为

700,40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8%

；弃权为

1,522,820

股

,

占参与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39%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徐建军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和记录；

2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四川国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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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发恒业股份公司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9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9

：

30

分

2.

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777

号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管大源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28,250,297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79.22％

。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具体审议与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1

、表决情况：同意

828,250,2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已由浙江九重天律师事务所杨霖、阮立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

、浙江九重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4日


